南 京 师 范 大 学


申 请 休 学 审 批 表

	姓名
	
	学号
	
	申请休学

起止日期
	至

	所在学院
	
	学科专业
	

	申 请 休 学 事 由

(附相关证明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期：

	导师意见：
	导师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	学院意见：
	分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  学院盖章：     日期：

	研究生院意见：
	分管领导签名：       研究生院盖章：   日期：


注：休学期满后，申请人需持此表到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及时办理复学手续。
